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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治安秩序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治安管理，落实校园治安管理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企业事业单位

内部治安保卫条例》、《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校园治安管理是指学校为了维护校

园治安秩序，保障师生员工在校内工作、学习和生活期间的

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依法开展的治安管理活动。

第三条 校园治安管理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

按照专职专管、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各部门各司其职，相

互配合，齐抓共管，实行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第四条 校内各部门、师生员工及其他进入校园人员必须

遵守本规定，且须承担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本规定的适用区域范围:学校全权管理的教学、

科研、医疗、生活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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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安管理责任

第六条 保卫处主导学校的校园治安管理工作，各部门、

各二级学院负责本部门、本二级学院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七条 学校保卫处是学校治安管理的职能部门，依法、

依规、公平、公正开展工作，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督、检

查、指导校内各部门落实治安管理工作，并接受公安机关的

指导。后勤管理中心是负责大后勤工作的行政职能部门，实

施对后勤工作的统筹、组织、协调和监控，主要负责学校师

生员工生活的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

第八条 各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治安管理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全面负责本部门治安管理工作;分管领导是本部门治安

管理的直接责任人，负责组织落实本部门治安管理工作:其他

领导承担分管工作的治安管理责任。各部门要建立健全治安

管理规章制度，逐级落实治安管理责任。

第九条 在校施工、服务、保障等外协单位和人员应在后

勤管理中心进行登记备案，并对施工单位对其在校期间治安

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章 治安管理制度

第十条 校内各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以下规章制

度：

(一)治安管理制度，明确治安管理第一责任人、分管负

责人、部门及部位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二)师生员工法律法规、安全防范教育制度;



(三)重点实训室、保密室、档案室、中心机房、图书馆

等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管理制度;

(四)现金、票据、公章等管理使用制度:

(五)师生员工生活、学习、运动等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管

理制度;

(六)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传染

病病原体等危险物品的购买、使用、存储、运送、销毁等制

度;

(七)治安隐患排查、整改制度:

(八)门卫换班、值班巡查制度;

(九)发生治安、刑事案事件报告制度;

(十)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和其他治安管理工作制度。

第四章 治安秩序管理

第十一条 校园出入秩序治安管理

(一)危化品运输车、送货车、基建施工车辆、重型运输

车等特种车辆必须报备保卫处，审批通过后按规定的时间、

路线进出校园。

(二)未经允许，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畜力车、校

外人员驾驶的摩托车、电动车等禁止进入校园。

(三)未经允许，禁止旅游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进入校

园游览、参观、摄影等。

(四)新闻采访、举办各类文体活动等需要进入校园的校

外车辆和人员，须通过企业微信填写申请，经保卫处审批通

过后，方可进入校园。



(五)禁止携带宠物进入校园。

(六)任何人员和车辆进出校门时，要自觉服从门岗的管

理和查验，保卫人员有权阻止可疑人员和车辆进出校园。

第十二条 校园公共秩序管理

(一)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办公、医疗、

教学、科研秩序，不得干扰师生员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不

得妨碍学校正常管理。

(二)严禁在学校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打闹、故意裸露身

体等各种不文明行为。

(三)严禁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

不得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四)严禁私自占用教室、阅览室、广场等公共场所。

(五)严禁伪造、倒卖学校文件、证件、证书、印章和人

才招聘、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活动入场凭证。

(六)未经学校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设置、安

装、使用广播、电视等电讯设施。

(七)严禁非法串联、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八)严禁私自携带、收藏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单刃、

双刃管制刀具，不得持有弓弩、仿真气枪等危及人身安全白

品。

(九)严禁校外人员私自进入校园捡拾、收购废品等活动。

(十)学校各类团体须按国家、学校有关规定组建，遵守

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团体邀请校外组织、人员到学

校举办讲座等活动须经学校批准。

第十三条 校园公共安全管理

(一)禁止在校园内酗酒、打架斗殴、赌博、吸毒及传播、



复制、贩卖违禁书刊和音像制品等行为。

(二)禁止在校园内进行传销和宗教、封建迷信等活动。

(三)禁止进入校园乞讨或胁迫、诱骗他人进行恐怖、残

忍表演。

(四)禁止在校园内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物品、高空掷物

及饲养(教学、科研除外)、牧放动物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五)未经批准严禁在校园内放风筝、操控无人机和各类

飞行器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六)严禁私自携带腐蚀性、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体

育馆、图书馆等各类公共场所。

(七)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在校园围墙上挖洞、开门。

(八)严禁损毁、移动因施工、建筑等设置的各类覆盖物

防围和警示标志等公共设施。

(九)严禁各部门存放超出银行规定限额的过夜现金。

第十四条 校园大型活动治安管理

(一)校园内举办的非教学计划内的，参加人数预计超过

100 人以上的体育竞赛、文化娱乐、公益展览、人才招聘、学

术报告、国家级统一考试和专业考试等活动，按校园大型活

动管理。

(二)校园大型活动按照“谁举办(承办)，谁负责”的原

则,举办(承办)单位需履行学校申报、审批手续，确定安全负

责人，制定安全工作方案、预案，落实安全保障措施。

(三)校园大型活动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

安全管理规定，禁止举办或参与有损学校形象、有悖社会公

序良俗的活动。

(四)保卫部门要在校园大型群众性活动审批前，对开展



活动的场所进行安全检查，不具备安全条件或存在安全隐患

且不能立即整改的不予审批。

(五)校园大型活动一经批准，举办(承办)单位不得擅自

变更活动地点，不得擅自委托、转让其他单位或个人举办活

动。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的，举办(承办)单位应当重新进行

审批。

(六)校园大型活动举办过程中,如发生人员严重超员、拥

挤，现场秩序混乱、失控，可能引发骚乱、踩踏、伤亡等紧

急情况时，保卫部门有权立即停止活动。

第十五条 校园危险物品治安管理

(一)危险物品是指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

毒麻药品、传染病病原体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

物品。

(二)学校教学、科研、医疗、实验等所使用危险物品的

采购、储存、使用、装卸、运输、废弃处置要严格按照国家

法律和公安机关规定执行。

(三)使用和储存危险物品的单位须按公安机关等部门管

理要求确定专人负责，危险物品需存放在专业库房，按要求

设置安全设施并严格执行检查报告制度。

(四)使用或管理危险物品的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熟

悉危险物品的性质和应急处置方法。

(五)危险物品的使用和保管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学生实验操作时，必须有老师现场监督和指导。

(六)严禁私自存放、转让、调拨、赠送、出售、遗弃危

险物品。使用后的残渣、废液、容器、包装物应及时收储于

专业器皿，统一回收处置，严禁私自倾倒和出售。



第十六条 校园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治安管理

(一)未经文化、公安、消防等部门及学校许可，任何组

织和个人严禁在校园内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

(二)在校园内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应具备与其

经营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治安安全的营业场所。应

有健全完善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三)学校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的单位、校内互联网上网服

务场所及上网者不得利用互联网制作、下载、复制、查阅、

发布、传播违反法律规定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

(四)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者不得故意制

作和传播计算机病毒、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等违法活动。

(五)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严格执行不得接纳未

成年人进入、营业时间限于 8 时至 24 时、实名登记等各项安

全管理规定。

(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在营业期间

封堵或锁闭门窗、安全疏散通道和出口，不得擅自停止实施

安全技术措施，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安全职责。

第十七条 校园经商秩序治安管理

(一)凡在校内经营的商业场所须符合行业经营标准，并

具有政府相关部门核发的经营执照和审批许可。未经学校允

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在校园内从事商业活动。

(二)经学校批准开设的经商场所和举办的商业活动，只

能由指定的单位和人员经营，不得出租、转包给他人。

(三)校园经商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治安管理规定和行业安

全管理规定，经营场所、经营设备、消防设施须符合安全标



准和消防规定。

(四)商业经营项目须在学校管理规定允许范围内，还应

符合大学文化氛围和师生员工的正常需求，经营商品须是正

规厂家生产、符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检验标准。

(五)商业经营者须在指定地点营业，不得擅自改建、扩

建经营场所，不得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未

经学校相关部门批准，严禁在校园内张贴、散发、悬挂、摆

放广告等宣传品，须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不得影响学生的

正常学习和休息。

(六)禁止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

人接受服务。

(七)禁止在校园道路、食堂、学生宿舍、办公室等公场

所流动经商和推销商品。未经批准，不得露天摆摊设点出售

商品和设置临时展位。

(八)禁止利用学校教学、服务、娱乐场所和设施经商或

变相经商。未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出租、出借学校房

舍、场地、设施。

(九)经批准对外出租、出借房舍、场地、设施的单位，

应与承租、承借方签订安全责任书，并负责做好日常安全检

查工作，督促承租、承借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发生问

题。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要及时制止并向保卫处报告。

(十)借用、租赁学校房舍、场地、设施的单位和个人，

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管理规定，不得在校园内从事违

法犯罪活动和干扰校园秩序。

第十八条 校园外来人员治安管理

(一)短期来学校学习、务工、经商的人员，接收或使用



单位须在其入校前到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审批手续，审查合格

后方可录用。

(二)各部门不得招收、聘用下列人员:

1.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

2.来历、身份不明的可疑人员;

3.曾被学校有关单位开除、辞退的人员;

4.有精神病史及其他不符合工作岗位安全要求的人员。

(三)用工单位与外来人员签订合同时，须将安全责任纳

入合同内容。

(四)接收或使用单位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应遵循“谁使用

(接收)，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教育培训和管理责任。

(五)外来人员确需在校内暂住的，须经学校相关部门批

准且居住场所应符合安全要求，不得私自留宿他人，不得出

租、出借居住场所或变更用途。

(六)校内各部门举办的进修班、培训班等短期学习培训

活动，未经学校批准，不得在校园内组织培训学习和居住。

(七)未经允许，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学校各楼宇内。

(八)外来人员在校园内施工作业时不得影响教学、科研

和办公秩序。

(九)外来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会议

活动。

第十九条 校园广告、宣传横幅和临时展位治安管理

(一)校园广告、宣传横幅和临时展位的内容必须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必须符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大学

文化需求。

(二)校园广告、宣传横幅、临时展位实行定时、定位、



定量的管理原则。在确保学校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对各部门

张贴广告、悬挂横幅、设置室外临时展位的需求，给予适当

的安排，允许各部门按照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开展活

动。其中广告宣传单只能以张贴的形式在广告栏内发布，横

幅侧重于学校主办的活动和学生活动，展位主要用工学生团

体活动。

(三)对张贴广告、悬挂横幅、设置室外临时展位，须由

申请部门初审、党办及后勤管理中心审批通过后，方允许摆

摊设点悬挂。

(四)严格限制商业广告的发布，公益性广告不得掺杂商

业内容;严禁以举办公益性活动为名而开展商业性活动。

(五)未经学校相关部门批准，禁止在校园内悬挂商业宣

传横幅;横幅只能在后勤管理中心指定位置悬挂;悬挂的横幅

需标注审批通过后分配的横幅编码;横幅悬挂时间到期后，悬

挂方要自行撤除。

(六)临时展位只能由单位、群众团体、学生组织申请设

置，我校师生和校外人员均不得以个人身份设置展位;临时展

位只能在保卫部门指定位置设置;有校外单位协办的展位，主

办方的标识须设置为校内主办单位的标识，不得单独标注商

业品牌的标识和协办单位的联系方式;展位设置过程中，不得

出现商业行为。

(七)张贴广告、悬挂横幅、设置临时展位不得妨碍行人、

车辆的正常通行和损坏公共设施。

(八)校园广告、宣传横幅、临时展位确需延长悬挂、设

置时间须经保卫部门批准;限制使用音响设备;遇有学校大型

活动等特殊情况须暂停活动，必要时及时撤出。



(九)出现下列情况，保卫部门有权进行清除:

1.未经审批张贴、散发校园广告或悬挂宣传横幅、设置

室外展位的;

2.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发布校园广告或悬

挂宣传横幅、设置室外展位的;

3.逾期不清除的;

4.其他违反本办法，对校园正常秩序和环境造成影响的。

清除违规广告、横幅、展位所发生的费用由违规单位承担。

第五章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理

第二十条 在校学生违反校园治安管理规定的，按学校相

关违纪处分规定给予处理。

第二十一条 教职工违反校园治安管理规定的，按学校人

事纪检部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二十二条 校外人员违反校园治安管理规定，未造成后

果的，保卫部门可以将其驱离校园;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行

为人须赔偿损失；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移交属地公安机关

部门处理。

第二十三条 校内单位违反校园治安管理规定，报学校保

卫处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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